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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广汉市航天航空科技孵化产

业园项目－科技孵化中心及

科技实验基地

行业类别 房地产开发项目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

方）

广汉市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
项目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

批复机关、文号

及时间

批复机关：广汉市行政审批局

批准文号：广行审投〔2025〕一 047号
批复时间：2025年 8月 28日

水土保持方案

变更审批机关、

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

设计批复机关、

文号及时间

广汉市发展和改革局，广发改投〔2024〕31号，项目代码：

2206-510681-04-01-479883

项目起止时间 2024年 6月至 2025年 7月

水土保持方案

编制单位
四川鑫逸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

设计单位
中维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

单位
四川全威安环科技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

单位
四川中彩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攀钢集团工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四川安盈泽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四川省水利厅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川水函〔2018〕887号、《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53号）以及《德阳市水利局

关于印发<德阳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办法>的通知》德水函

〔2023〕129号，广汉市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 2026年 1月 25日在广汉市主

持召开了广汉市航天航空科技孵化产业园项目－科技孵化中心及科技实验基地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代表 1人、设计公司 1人，

施工单位代表 1人、监理单位代表 1人、监测单位代表 1人、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代表 1人，共计 6人，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名单附后）。会前水土保持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提供了《广汉市航天航空科技孵化产业园项目－科技孵化中心及科技实

验基地水土保持验收报告》、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提供了《广汉市航天航空科技孵

化产业园项目－科技孵化中心及科技实验基地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为本项

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提供了重要技术依据。

验收会前，部分参会代表实地查看了工程现场，验收会上，验收组及与会代

表查阅了技术资料，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水土保持工作和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

项目相关情况的汇报，以及建设、施工、监测等单位对有关情况的说明，形成验

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广汉市航天航空科技孵化产业园项目－科技孵化中心及科技实验基地位于

广汉市城北西区天津路与银川路交汇处，建设场地中心坐标为东经

104°16'52.90"，北纬 30°59'46.18"。该项目为新建建设类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

规划总建筑面积 35741.12m2，其中地上计容建筑面积 23981.99m2，本项目包含 1

栋建筑，2层科技孵化中心及科技实验基地裙房，9层综科技孵化中心及科技实

验基地，共 11层，出租商业裙房 1F建筑高度 6.00m，2F办公建筑高度为 4.6m，

科技孵化中心及科技实验基地塔楼为 9层，其中 3F—10F 为标准科研办公层，

层高均为 4.2m，1F作为接待、发布中心，层高 5.40m，建筑总高度 49.99m；地



上不计容建筑面积 129.62m2，地下室建筑面积 11629.51m2，建设内容包括地下

非机动车库、地下机动车库及设备用房等配套设施。

本项目土石方挖方总量约 7.25 万 m3，填方总量约 1.72 万 m3（含表土回覆

量 0.08万 m3），借方 1.18万 m3，其中一般土石方 1.10万 m3来源于沈阳路南侧

地块场地平整（恢复）工程（恒大南地块）项目，表土 0.08万 m3来源于外购；

余方 6.71 万 m3，其中一般土石方共计 2.66 万 m3，运至沈阳路南侧地块场地平

整（恢复）工程（恒大南地块）项目综合使用，砂石料共计 4.05万 m3运至广汉

市广投建材有限公司。

工程总投资 23490.2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1895.1万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自

筹。

本项目已于 2024年 6月开工，于 2025年 7月完工，总工期 14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主要内容批复情况

水土保持方案名称：广汉市航天航空科技孵化产业园项目－科技孵化中心及

科技实验基地

方案编制时间：2025年 6月—2025年 8月

批复机关：广汉市行政审批局

批准文号：广行审投〔2025〕一 047号

批复时间：2025年 8月 28日

防治责任范围：0.89hm2。

防治目标：西南紫色土区一级防治标准；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7%；土壤流失

控制比为 1.0；渣土保护率为 94%；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7%，林草覆盖率为 25%。

防治分区：3个防治分区，分别为建构筑物区、道路工程区、景观绿化区。

水土保持方案主要防治措施：

（1）建构筑物区

工程措施：

车库截水沟：在地下车库出入口修建截水沟，长度为 10m，截水沟断面为矩

形，净宽×净深=0.4×0.4m，沟壁两侧为M5水泥砂浆砌 120mm厚砖墙，底板为

60mm厚 C20混凝土，沟内采用 2cm厚防水砂浆抹面。

临时措施：



基坑截排水、沉沙措施：基坑截水沟为 M7.5 浆砌砖结构，矩形断面 40×

40cm，沟壁厚 12cm，底部采用 10cm厚 C20混凝土现浇底板，截水沟长度 780m；

砖砌沉沙池为M7.5 浆砌砖结构，尺寸为 2m×1.0m×1.0m（长×宽×深），内

壁采用M10 水泥砂浆抹面，池底采用 10cm厚 C20 混凝土现浇底板，设置沉沙

池 2座。

防雨布苫盖：2000m2；

（2）道路硬化区

工程措施：

雨水管：雨水管管径为 DN300，雨水管采用 PVC-U排水塑料管总长 579m。

雨水口：18个。

雨水检查井：8座。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沉沙池：临时排水沟 800m及临时沉沙池 2个，临时排水沟为

M7.5浆砌砖结构，矩形断面 40×40cm，沟壁厚 12cm；临时沉沙池为M7.5浆砌

砖结构，尺寸为 2.0m×1.0m×1.0m（长×宽×深），内壁采用M10水泥砂浆抹

面 2cm，池底采用 10cm厚 C20混凝土现浇底板。

防雨布：800m2。

（3）景观绿化区

工程措施：

表土回覆：该区表土回覆 0.08万 m3。

植物措施：

乔灌草综合绿化：本区绿化面积为 0.23hm2。

水土保持总投资：72.187万元。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2022年 9月，由中维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完成了本项目的施工图设计，

2022年 9月，由德阳高新区规划与建设局进行了《四川省（房屋建筑）施工图

设计文件审查备案通知书》备案，备案编号：德高规施备〔2023〕2号。主体工

程设计中包含有绿化、排水沟、雨水管网等水土保持措施内容，满足水土保持要

求，建设单位对《广汉市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广汉市航天航空科技孵化产业园



项目－科技孵化中心及科技实验基地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批复的内容进行了落

实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2025年 9月建设单位委托四川全威安环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水土保

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开展了现场工作和回顾性调查监测，对项目现场完成的水

土保持工程措施效益情况、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扰动土地情况、土石方流向

和土壤流失情况进行现场调查、实地量测和查阅资料分析，于 2025年 9月完成

了《广汉市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广汉市航天航空科技孵化产业园项目－科技孵

化中心及科技实验基地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形成项目监测总结报告，

监测总结报告主要结论为：本项目施工扰动区域基本控制在水土流失防治范

围内，未新增扰动面积，根据相关规定不属于重大变动；大部分已实施的迹地恢

复、植物措施在养护、管理下生长情况良好，工程建设过程中采取的各项水土保

持措施基本控制了新增水土流失量，各类水保措施达到了良好地防治效果。实施

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及时到位并发挥有效的水土保持作用，水土保持效果良好，

工程评价土壤侵蚀强度为微度，满足水土保持要求。通过现场踏勘及收集的资料

综合分析，项目建设期间因工程建设施工扰动造成原地貌的改变，通过大量水土

保持措施的实施，水土流失及危害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其三色（绿黄红）评价

判定为“绿”。

综上所述，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值均达到了方案防治目标，建设区水土流失均

得到了有效治理和控制，生态环境得到恢复或改善。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2025年 10月，建设单位委托四川安盈泽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工作，2025年 11月，验收组人员通过现场调查、资料查阅及数据分析

等方式，完成了《广汉市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广汉市航天航空科技孵化产业园

项目－科技孵化中心及科技实验基地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验收结论如下：

1.防治责任范围

原方案防治责任范围为 0.89hm2，实际验收防治责任范围为 0.89hm2，经核

定方案与批复相比未发生变化，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未增加，根据水利部令第



53号发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范围或者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的”属于重大变动，本项目水土流

失防治责任范围未发生变动。

表 1 防治责任范围变化表

序号 防治分区
方案批复

范围（hm2）

实际验收范

围（hm2）

变化

情况

变化

原因
备注

1 建构筑物区 0.34 0.34 0 / 根据第 53号相关

规定“水土流失

防治责任范围或

者开挖填筑土石

方总量增加 30%
以上的”属于重

大变动。

2 道路硬化区 0.32 0.32 0 /

3 景观绿化区 0.23 0.23 0 /

合计 0.89 0.89 0 /

2.实际土石方工程量

依据主体设计施工及调查等资料汇总及复核，本项目土石方挖方总量约 7.25

万 m3，填方总量约 1.72 万 m3（含表土回覆 0.08 万 m3），借方 1.18 万 m3，其

中一般土石方 1.10万 m3来源于沈阳路南侧地块场地平整（恢复）工程（恒大南

地块）项目，表土 0.08 万 m3来源于外购；余方 6.71万 m3，其中一般土石方共

计 2.66万 m3，运至沈阳路南侧地块场地平整（恢复）工程（恒大南地块）项目

综合使用，砂石料共计 4.05万 m3运至广汉市广投建材有限公司。方案土方量与

实际土方量未发生变化，根据水利部令第 53 号规定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属于重大变动，本项目土石方量未发生增减，故不属于重大变动。

3.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

工程实际施工水土保持措施体系与批复的方案相同，工程量有所变化，详见

下表。

表 2 水土保持方案措施与实际措施实施对照表

项目分

区

措施类

型

建设内

容
单位

设计工程

量

实际工程

量

工程量

变化

（+/-）

增减比

例（%）

变化原

因
实施时间

建构筑

物区

工程措

施

车库截

水沟
m 10 10 0 0 / 2024年 7

月—8月

临时措

施

基坑截

水沟
m 780 350.00 -430.00 -55.13

根据实

际工程

调整

2024年 7
月—9月



沉沙池 座 2 2.00 0 0 / 2024年 8
月—12月

防雨布

苫盖
m2 2000 2000.00 0 0 / 2024年 8

月—12月

道路工

程区

工程措

施

DN300
雨水管

m 579 0 -579 -100
根据实

际工程

调整

/

DN400
雨水管

m / 579 +579 +100
根据实

际工程

调整

2025年 1
月—4月

雨水口 个 18 29 +11 61.11
根据实

际工程

调整

2025年 1
月—4月

雨水检

查井
座 8 8.00 0 0 /

2025年 1
月—4月

临时措

施

临时排

水沟
m 800 385.00 -415.00 -51.88

根据实

际工程

调整

2025年 1
月—2月

临时沉

沙池
座 2 2 0 0 / 2025年 1

月—2月

防雨布

苫盖
m2 800 800.00 0 0 / 2025年 1

月—4月

景观绿

化区

工程措

施

表土回

覆

万

m3 0.08 0.08 0 0 /
2025年 5

月

植物措

施

景观绿

化
hm2 0.23 0.23 0 0 /

2025 年 6
月

措施工程量变化原因及效果如下：

（1）建构筑物区：①临时措施中：临时遮盖工程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基坑顶部截水沟 350m，较方案减少 430m；

（2）道路硬化区：①工程措施中，雨水口工程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将

方案新增 11个，雨水管管网型号发生变更，由方案设计的DN300，变更为DN400；

②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工程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临时排水沟 385m，较

方案减少 415m。

综上：本工程总体上按照水保方案及批复文件的要求实施了工程防护措施、



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各防治分区防治措施体系完整，部分防治分区根据现场施

工情况进行了部分调整，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水土保持设施总体布局合理。目前，

工程防治区内未发生严重水土流失情况，工程措施防护基本到位，绿化植物长势

较好，场内植被丰富、环境优美，工程建设引起的水土流失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生态环境有良好的改善。总体上来看，本项目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较水保方

案中水土保持措施相比水土保持功能有所提高。

4.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完成后，施工单位依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

程》（SL336-2006），对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工程项目划分，本工程划分：

防洪排导工程、植被建设工程、土地恢复、临时防护工程共 12个单位工程；排

洪导流设施、表土回覆、点片状植被、沉沙、排水和覆盖共 12项分部工程，单

元工程共 27个；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总体合格率 100%，质量等级为合格；水土保

持植物措施总体合格率 100%，质量等级为合格；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总体合格率

100%，质量等级为合格。同时还对施工原始记录、材料检验报告等资料进行查

验，各项工程资料齐全，符合施工过程及技术规范管理要求，达到验收要求。

5.水土保持投资

本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49.117万元，其中工程措施 23.38万元，植

物措施 0.38万元，临时措施 15.60万元，独立费用 7.40万元，监测措施费 1.2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157万元。较批复方案减少 23.07万元，对比情况见

下表。

表 3 实际水土保持投资与方案设计投资对比表（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设计投资 实际投资 变化（+/-） 备注

第一

部分
工程措施 23.16 23.38 +0.22 根据实际工程调整

一 建构筑物区 0.26 0.26 0 /

1 车库截水沟 0.26 0.26 0 /

二 道路硬化区 22.25 22.25 0 /

1 DN300雨水管 21.60 / -21.60 根据实际工程调整

2 DN400雨水管 / 21.60 +21.60 根据实际工程调整

2 雨水口 0.36 0.58 +0.22 根据实际工程调整

3 雨水检查井 0.29 0.29 0 /

三 景观绿化区 0.65 0.65 0 /



1 表土回覆 0.65 0.65 0 /

第二

部分
植物措施 0.38 0.38 0 /

一 建构筑物区 / / 0 /

二 道路硬化区 / / 0 /
三 景观绿化区 0.38 0.38 0 /

第三

部分
临时措施 30.87 15.60 -15.27 实际根据情况调整

一 建构筑物区 12.96 7.11 -5.85 实际根据情况调整

1 基坑截水沟 10.61 4.76 -5.85 实际根据情况调整

2 沉沙池 0.60 0.60 0 /

3 防雨布苫盖 1.75 1.75 0 /

二 道路硬化区 16.62 8.49 -8.13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1 临时排水沟 15.68 7.55 -8.13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2 临时沉沙池 0.24 0.24 0 /

3 防雨布苫盖 0.70 0.70 0 /

三 景观绿化区 / / / /

四 其他临时工程 0.17 / -0.17 实际未使用

五
施工安全生产专

项
1.12 / -1.12 实际未使用

第三

部分
监测措施 8.7 1.2 -7.5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一 水土保持监测 1.2 1.2 / /

二 弃土场稳定监测 / / / /

三 建设期观测费 / / / /

第五

部分
独立费用 7.40 7.40 0 /

一 建设管理费 0.4 0.4 0 /

二 工程设计监理费 0 0 0 纳入主体监理

三 科研勘测设计费 7 7 0 /

一至五部分投资 70.51 47.96 -22.55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基本预备费 0.52 0 -0.52 实际未发生

水土保持补偿费 1.157 1.157 无 /

水土保持总投资 72.187 49.117 -23.07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水土保持措施投资主要变化原因如下：

（1）建构筑物区：①临时措施：基坑截水沟临时措施工程量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基坑截水沟实际布设 350m，较方案减少 430m，按实际发生计列，减



少投资 5.85万元；

（2）道路硬化区：①工程措施中，雨水口工程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雨水口 29个，按实际发生计列，新增投资 0.58万元；雨水管管网型号发生变更，

由方案设计的 DN300，变更为 DN400，其投资未发生改变；②临时措施中：临

时排水沟临时措施工程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临时排水沟 385m，较方案减

少 415m，按实际发生计列，减少投资 8.13万元。

（3）地下工程区：①临时措施中：基坑顶部截水沟临时措施工程量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调整，基坑顶部截水沟 430m，较方案减少 120m，按实际发生计列，

减少投资 2.04万元；土工布苫盖临时措施工程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土工

布苫盖 3200m，较方案减少 120m2，按实际发生计列，减少投资 1.75万元。

（4）其他临时工程实际未使用，减少投资 0.17万元。

（5）施工安全生产专项实际未使用，减少投资 1.12万元。

（6）监测措施中建筑安装工程费未计列，减少 7.5万元。

（7）实际基本预备费未计列，减少 0.52万元。

6.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制定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

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7〕347号）的相关规定，本项目水土保持补

偿费按 1.3元/m2计列。本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0.89hm2，已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1.157万元。

7.水土保持效益

广汉市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并获批准，实施了水

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各项防治措施，完成了方案确定的各项防治任务；建成的水土

保持设施达到了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总体质量评定为合

格，外观质量评定为合格，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发挥了较好的水土保持

功能。

建设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总量远小于水土保持方案预测总量，各项水土流

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能够较好地控制和减少工程建设

中的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计算如下表：



表 4 水土保持方案各项措施指标计算表

序

号

项目 指标 备注

a b c 计算公式：a=b/c*100

1

水土流失治

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

面积（hm2）

水土流失总面积

（hm2）

98.88 0.88 0.89
考虑实际治理过程中

产生了少量水土流失

2

土壤流失控

制比

项目区容许土壤流

失量（t/km2·a）

治理后每平方公里年

平均土壤流失量

（t/km2·a）

1.0 500 500

3

渣土防护率

（%）

采取措施实际挡护

的永久弃渣、临时堆

土数量（万 m3）

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

总量（万 m3）

98.91 0.97 0.92

4

表土保护率

（%）

采取措施保护的表

土数量（万 m3）

可剥离表土总量

（万 m3）

/ / / /

5

林草植被恢

复率（%）

林草类植被面积

（hm2）

可恢复林草植被

（hm2）

99.99 0.23 0.23
考虑植被难以达到

100%成活

6
30.0

林草类植被面积

（hm2）

项目占地总面积

（hm2）

25.84 0.23 0.89

指标达标情况如下表

表 5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标情况一览表

序号 指标名称 方案目标值 计算值 达标情况

1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98.88 达标

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达标

3 渣土防护率（%） 94 98.91 达标

4 表土保护率（%） / / /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99.99 达标

6 林草覆盖率（%） 25 25.84 达标

（六）验收结论



项目实施过程中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

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符合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为进一步做好本项目水土保持工作，验收组要求建设单位加强水土保持设施

管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发挥效益。



项目现场照片

项目门口 项目门口

建构筑物
建构筑物

道路及硬化区域 排水及道路硬化



排水及道路硬化 排水及道路硬化

排水及道路硬化 道路硬化及绿化措施

道路、硬化区域及绿化措施 绿化措施



道路硬化、绿化措施及排水措施 绿化措施及道路硬化

地下室截排水沟 道路硬化、绿化措施及排水措施

绿化措施 道路硬化、绿化措施



验收附件

















验收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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